
 

 

 

 

                   
 

 

 

 

各市伊协： 

    《江苏省穆斯林朝觐工作实施细则》与《关于进一步做

好档案管理及信息通联工作的意见》已经省伊协六届二次全

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抄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省宗教事务局                                                                                 

省伊协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7 日印发   

              苏伊发[2016] 07 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穆斯林朝觐工作实施细则》与《关于

进一步做好档案管理及信息通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 



 《江苏省穆斯林朝觐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省穆斯林朝觐工作，切实将朝觐工 

作纳入依法管理轨道，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等有关法规和

政策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报名朝觐者（以下称报名者）须具备的条件： 

（一） 年满十八周岁以上、信仰伊斯兰教的我省户籍公 

民； 

（二） 身体健康，理智健全，适宜乘坐飞机、汽车长途 

旅行，能独立完成朝觐期间的各项宗教活动； 

（三） 有足够的朝觐费用，并保证家人的生产、生活能 

够正常进行； 

（四） 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五）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关于 

中国公民出入境的管理规定。 

第三条  报名者应在本人户籍所在地报名，当地伊斯兰 

教协会（以下称“各地伊协”）协助报名者向县（县级市、

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以下称“各地民宗局”）进行

申报，并出具以下表格、证件、证明： 

（一）《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表》（以下称《报名

表》）； 

（二）本人户籍证明及身份证原件； 

（三）银行、信用社出具的以本人姓名开户的 2.5 万元

以上的存款证明； 

（四）本人在当地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提交“健



康体检证明”；  

（五）年龄超过 70 周岁，不超过 75 周岁的报名者，还

须由本人提交“个人担责声明”。 

第四条  每年度朝觐报名时间及截止日期，以国家宗教

事务局（以下称“国家宗教局”）的规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以下称“中国伊协”）、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以

下称“省宗教局”）通知为准，并在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以

下称“省伊协”）网站进行公布。 

第五条  各地伊协在本地民宗局完成《报名表》审核工 

作，上报省宗教事务局审核的同时，向省伊协报备一份。 

第六条  在国家宗教局批准我省参加朝觐人员名单后，

由省宗教局发文通知相关市民宗局、省伊协的同时,省伊协在

网站上公示。 

第七条  在公示期内，如发现已获批准的朝觐人员，体

检结果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和隐瞒病情，无法正

常完成朝觐功课。所在地伊协须向当地民宗局建议取消其参

加朝觐的资格，并向省伊协报备。 

第八条  在公示期内，如发现已获批准的朝觐人员，确

因朝觐而举债，影响家庭正常生活、产生矛盾纠纷或造成不

良影响。所在地伊协须向当地民宗教局建议取消其参加朝觐

的资格，并向省伊协报备。 

第九条  在公示期内，如发现已获批准的朝觐人员，有

违法行为及身负不良信用限制出境的，所在地伊协须向当地

民宗局建议取消其朝觐资格，并向省伊协报备。 

第十条  已获批准的朝觐人员，擅自放弃参加朝觐的，



三年之内不得再次申报朝觐，并在省伊协网站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在中国伊协确定的当年朝觐组团安排、提交

护照、照片、健康证明；以及注射疫苗、办理汇款、赴京培

训及出行时间安排等事项。以中国伊协的通知为准，由省伊

协通知各地伊协，并在省伊协网站进行公布。 

第十二条  朝觐所实际产生的费用，包括补交差价款、

退还结余款项。均以中国伊协在朝觐结束后，按实际结算的

通知为准，并由省伊协会同各地伊协办理。 

第十三条  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省伊

协负责落实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交办我省的各项朝觐事务。 

第十四条  全省各地伊协有责任配合省伊协做好朝觐

的相关工作，有关工作人员要严格按此办法操作，自觉接受

群众监督。如出现违法违纪行为，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负责解释

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省伊协六届二次全委会通过后

实施。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档案管理及 

信息通联等工作的意见 
 

为全面促进全省伊斯兰教档案管理和信息通联工作，提

高伊协和清真寺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水平，传承和

弘扬伊斯兰教正能量，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档案管理工作 

1、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各级伊协会长和清真寺管

委会主任为本单位档案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建立健全相应的

管理机构，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2、有序推进建档工作。严格执行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关

于《关于加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档案工作

的意见》，从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入手，力争用两年时间，市

级伊协及清真寺 100%完成建档。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二类

单位档案基础业务建设,重点提升一类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化

水平。 

3、逐步配备完善硬件设施。有条件的伊协和清真寺要

配置专用的档案库房、档案盒箱柜架、温湿度控制、防火灭

火、防盗报警等系统设备设施,并逐步配备相关信息技术设

备，积极参加星级档案管理达标单位的创建和申报工作。     

4、强化对历史文物档案的保护。省伊协将建立专门文

档中心，对江苏伊斯兰教传入与发展、伊斯兰文化的相关载

体、列入文保范围的各类实物及资料等集中统一管理，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完整与安全。 

5、加强指导督查。作为争创星级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

内容，省伊协将适时举办档案管理培训班，并配合省宗教局



对全省各地伊协和清真寺的档案管理工作开展检查指导，对

档案工作先进单位予以表彰奖励。 

二、信息通联工作 

1、强化舆论宣传意识。各级伊协要高度重视信息通联

工作，伊协班子应有领导分工，选派专人负责信息采集报送。

要将信息通联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考核，制定相应奖励措

施，充分调动全体人员参与信息通联工作的积极性。 

2、支持通联员工作。各级伊协要完善平台，配齐所需

设备，确保渠道畅通。要及时安排通联员参加相应活动。省

伊协将继续发挥“省伊通联 QQ 群”的重要作用，保持随时

在线，及时处理各地信息。采取“省伊通联 QQ 群”同电子

邮箱及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确保信息及时报送。 

3、加强队伍建设。省伊协将适时组织培训，进一步强

化通联员的责任心，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通联员队伍。

通联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收集、

编写高质量的信息并及时报送省伊协；要提高政治敏感性，

善于发现、采集前瞻性、预警性信息，对负面舆情信息须第

一时间报告；要注意信息时效性，一事一报，重大活动原则

上当天报送。 

4、健全考核奖励机制。从 2016 年 1 月开始，对各市伊

协报送的信息采取记分制。每报送 1 条信息，记基本分 3 分；

经省伊协网站、《江苏穆斯林》采用的另加 2 分；经省伊协

报送中国伊协、省宗教局网站、杂志采用的另加 5 分。每位

通联员全年至少完成 12 篇基本信息。省伊协按年度汇总，

根据所得分值发给相应的信息费。对表现优异者予以表彰奖

励，对未完成者将建议所在伊协给予批评，省伊协有权取消



其通联员资格。 

三、《江苏穆斯林》编辑发行工作。 

1、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省伊协将加大对办刊人力、

设备和经费的投入，采取定题、定向约稿、组稿的方式，广

泛征集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较强的稿件，增强社会影响，

扩大覆盖面。编辑部将组织优秀稿件评审活动，对优秀文章

及其作者予以表彰奖励。 

2、建立稳定的作者队伍。各市伊协都要明确相对固定

的撰稿人，与编辑部保持常态化联系。提倡各级伊协、寺管

会负责人和教职人员带头撰稿、投稿，每人每年至少要撰写

一篇以上有分量的稿件。 

3、实行稿酬制。借鉴兄弟单位做法，结合江苏省实际

情况，拟从 2016 年第一期起，《江苏穆斯林》将付给作者

稿酬。参照《江苏民族宗教》和《中国穆斯林》杂志稿酬标

准执行，通过邮局寄达作者。 

4、接受助刊乜贴。《江苏穆斯林》杂志鼓励和接受社

会各界和个人的资助，所获资金进入省伊协账户，专款专用。

并将出散助刊乜贴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及金额予以公布，以表

谢忱，并接受监督。 

以上意见，提请省伊协六届二次全委会讨论通过后实

行。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 

                                                     


